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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吕梁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吕梁市机关事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吕梁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建峰、刘忠海、李玮、李颖、贺军平、薛晓慧、王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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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公务用车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关公务用车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制度、车辆、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全市配备有公务用车的机关单位及提供公务用车服务的第三方组织开展的公务用车

服务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DB14/T 2256 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14/T 2256-202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要求

4.1 公务用车管理应符合 DB14/T 2256 的要求。

4.2 公务用车服务活动应坚持科学规范、节约环保、安全高效的原则，有效降低运行成本，不断提高

公务出行保障能力和水平。

4.3 应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公务用车及服务人员服务过程的监督和管理。

5 制度

5.1 服务制度

应制定与公务用车服务相适应的服务和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人力资源类：服务人员（接待人员、管理人员、驾驶员等）招聘、岗位培训、人员档案（含

无犯罪证明、健康证明等）和绩效管理等；

——车辆类：车辆养护、车辆维修、车辆档案管理等；

——服务质量类：服务流程、服务考核、驾驶员管理、应急预案管理、事故处理管理等；

——财务管理类：资金预结算、资金管理、财务审批等。

5.2 安全应急制度

5.2.1 应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每年至少组织 1 次安全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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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安全行车知识；

——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

——应急处置知识；

——职业道德等。

5.2.2 应建立行车服务过程中的应急预案、应急处置等制度。

5.2.3 应做好应急预案演练工作。

5.2.4 应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档案，档案保存期限应至少为 3 年。档案内容应包括：教育培

训和应急演练的内容、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签到名单、活动照片、考核情况等。

5.3 保密制度

5.3.1 应与驾驶员签订保密协议。

5.3.2 驾驶员应遵守保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对乘车人在车内谈话的内容，应保守秘密，不谈不传相关内容；

——不应在私人交往中泄露用车单位、乘车人员信息，不应在公共场所谈论用车单位信息，不应

通过网络方式传播乘车人行程；

——驾驶员传送秘密资料的，不应私自查阅、复印、摘录和外传；

——对乘车人遗失在车厢内的文件和资料，禁止翻阅或随意扔弃，严禁将文件和资料带回家或带

入公共场所；

——驾驶员如捡到乘车人遗失的物品，应在第一时间联系失主，及时交回物品：若无法联系失主，

应及时带回，交由管理部门转交或暂存；

——驾驶员调职、离职时，应将自己经管的文件或其他物品按程序移交，不可随意转交给他人。

6 车辆

6.1 基本要求

6.1.1 应持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当期有效的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号牌。

6.1.2 机动车行驶证、备案证上记载的车辆所有人名称，应与相关监管部门注册名称一致。

6.1.3 开展服务的相关车辆应符合 GB 7258 的相关要求，且服务的车辆应投保相关险种，宜拥有多种

类型车辆可供选择。

6.1.4 车辆宜使用纯电动或油电混合动力等新能源和节能车辆。

6.1.5 应定期对车辆开展检修及保养服务，确保服务车辆具有良好的技术状况。

6.2 车容车貌

6.2.1 车内无异味。

6.2.2 方向盘、变速杆、手刹无汗渍、无油污，工作台、仪表盘无灰尘。

6.2.3 座套整洁、平整无破损，后背袋内无杂物；脚踏垫应放置平整、干净，脚垫下无沙土。

6.2.4 车门柱、门封条、车门梆无灰尘、无油污，车门手套箱内无杂物。

6.2.5 车身无灰尘，车窗玻璃干净明亮、无手印、无水痕，车门踏板表面、轮胎外表面、内外挡泥板

下无污物。

6.2.6 发动机舱保持清洁。

6.2.7 后备箱物品应分类摆放，整齐有序，无存放规定以外的其他物品。

6.2.8 中、大巴车内张贴禁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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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随车物资

6.3.1 配备原则

公务用车服务常规配备物资应坚持安全运行、应急救护的原则。

6.3.2 物资配置

物资配备宜包括但不限于：

——车辆应急配置：防滑链（冬季）、灭火器、三角警示牌、安全锤、反光背心、牵引绳、工具

箱（螺丝刀、钳子、扳手、绝缘胶布等）、千斤顶、充气泵、备胎、电瓶连接线、应急手电

等；

——车辆行车安全配置：行车记录仪、卫星定位装置等；

——驾乘人员应急配置：急救包和适合的应急药品，如晕车药、创可贴等；

——服务配置：手机充电线、雨衣、雨伞、纸巾、饮用水（中、大巴车上宜配备热水瓶）等。

6.3.3 物资管理

6.3.3.1 物资配备应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建议。

6.3.3.2 应定期检查随车物资的状况，及时更换失效或过期的随车物资。出行前应按配备要求对随车

物品进行严格检查，出行中正确使用，出行后核对补充。

6.3.3.3 按规定标准配备的物品要做好登记，并妥善放置在车内统一的相应位置。

6.4 车辆档案

应建立所有车辆情况管理档案，完整保存和汇集所有车辆的基础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购置、税务、入籍、保险、备案、转籍、注销等原始凭据；

——行驶里程以及维护、修理、换件、检测、整备等累计情况和资料；

——事故损坏、修复等情况和资料；

——任务开展的频次等情况和资料；

——其它情况和资料。

7 服务

7.1 服务范围

公务用车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执行重大抢险救灾、事故处理、突发事件处置等特殊任务；

——参加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监察召集的紧急会议、活动或安排的紧急公务，公共交

通无法及时到达或前往非公务车辆不便出入的重要场所；

——随同本行政区域内的县级以上领导参加调研活动；

——接待上级机关或外地对口部门来当地的督察检查、学习调研等活动；

——参加有公函的公务接待、外事活动或重大的招商引资项目活动；

——跨部门联合督察、检查、考核等集体公务出行；

——部门领导带队赴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以外地区开展专题调研、专项检查等公务出行；

——事业单位为开展业务工作进行的公务出行。

7.2 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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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着装整洁得体，不穿戴影响驾驶安全的服饰，用车单位有着装要求时应按要求着装。

7.2.2 仪容整洁，保持庄重、大方的个人形象，不蓄长须怪发，不化浓妆，不应纹身。

7.2.3 仪态得体，举止得当，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

7.2.4 用语文明礼貌，服务时语气平和，表达清晰，使用普通话。

7.2.5 积极参加政治思想、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学习培训，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确保行

车安全。

7.2.6 听从指挥、服从调度，保持通讯畅通，保证按时出车。

7.2.7 有良好的驾驶习惯，爱护车辆，厉行节约。

7.3 行车服务

7.3.1 行车前

7.3.1.1 应充分掌握所驾车辆的运行状况，重点包括车辆功能、性能状态、保养维修情况及年审、保

险等内容。

7.3.1.2 接到出车任务后应及时主动与服务对象联系，问明出车时间、地点，在与服务对象联系时应

主动报上姓名、车号、联系方式。

7.3.1.3 出车前应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不应食用含有酒精类的食品。

7.3.1.4 行车前应认真检查车辆，确保车辆良好的待运行状态，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行车证件、牌照是否齐全，随车装置、工具及备件等是否备齐有效；

——检查车身外表和各部件完好状况，是否有漏油、漏水、漏气现象；

——玻璃、车身内外是否清洁，灯光照明、油电路是否正常，车辆号牌是否稳固；

——风扇皮带、空调皮带是否有老化、断裂、起毛等现象，松紧度是否合适；

——轮胎外表和气压是否符合规定；

——转向机构是否灵活，离合器踏板、制动踏板自由行程是否符合要求，横、直拉杆连接部位是

否松旷；

——启动发动机后，发动机有无异响和异常气味，查看仪表工作是否正常，各操作装置是否性能

完好；

——卫星定位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其他应检查内容。

7.3.2 行车中

7.3.2.1 开车前应系好安全带，并提醒乘车人员系好安全带。

7.3.2.2 行车时应精力集中、专注，保持行车平稳，忌猛加油、急刹车或带情绪开车，禁止出现向车

外扔垃圾、吐痰等不文明行为。

7.3.2.3 行车过程中应保持驾驶姿态端正，不得有与驾驶操作无关的举止，保持车内安静，不得随意

接、打电话，不应随意吃东西或哼唱歌曲，乘车人交谈时不应随意插话。

7.3.2.4 使用车辆冷热风系统进行温度调节、收听影音节目等应征得服务对象的同意，不应干扰乘车

人员的休息和工作思考。

7.3.2.5 行车途中要随时观察车辆运行状况，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

——随时注意观察各种仪表参数变化、察听发动机及底盘各部件是否有异响，如出现发动机冒烟、

转向、制动不灵敏，机件有异响异味等故障征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停车进行检查验

证并及时处理；

——中途停车休息时，利用等候间隙检查有无漏水、漏油、车胎漏气现象，制动器有无失灵发热

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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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行车后

7.3.3.1 完成出车任务后，应及时总结当次执行任务有关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并做好相关档案

记录。其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补充燃油、冷却水、润滑油、制动液等；

——检查车身外表和轮胎气压，及时修复调整；

——清扫车内外卫生，保持干净整洁；

——上报车辆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处理。

7.3.3.2 应与车辆管理部门做好车辆交接记录。

8 评价与改进

8.1 应建立意见收集机制、流程及管理制度，对用车部门、用车人员在用车过程中反映的问题进行处

理及反馈。

8.2 应建立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含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质量、服务满意率等考核指标，对公务

用车服务组织、服务人员的服务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定期组织检查、评估。

8.3 应根据意见收集情况和考核评价情况制定服务质量改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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